
合同编号：JYGYQLYEYKB-06

嘉峪关市玉泉路幼儿园开办设备购置项目合同

项目名称：嘉峪关市玉泉路幼儿园开办设备购置项目（六标段）

甲 方：嘉峪关市教育局

乙 方：甘肃泰达盈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2025 年 6 月 6 日

合同备案号:2025HTBA00040



项目编号：JYGZC2025009G

甲方：嘉峪关市教育局

乙方：甘肃泰达盈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人 (单位名称)嘉峪关市教育局于 2025 年 05 月 29 日经过公开招标，

确定甘肃泰达盈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项目的中标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经双方协商，本着平等互利

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达成如下合同条款：

第一条：项目名称、数量及价格

一、项目名称：嘉峪关市玉泉路幼儿园开办设备购置项目

二、项目标的及数量：

货物名称 品牌
规格

型号

单价

（万

元）

采

购

数

量

计

量

单

位

总价

（万

元）

制造商

台式电脑 联想
启天

M660
0.47 21 台 9.87

联想（北京）有限

公司

笔记本电

脑
联想

昭阳

X5-16

IRL

0.55 1 台 0.55
联想（北京）有限

公司

黑白打印

机

惠普

/HP

M233D

W
0.105 10 台 1.05

惠普(重庆)有限公

司

彩色打印

机

惠普

/HP

3288d

w
0.226 1 台 0.226

惠普(重庆)有限公

司

数码激光

彩色打印

机

理光
IMC20

10
1.35 1 台 1.35

理光（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

数码激光

黑白打印

机

理光
MP201

4AD
0.54 1 台 0.54

理光（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

86 寸多媒

体触控一

体机

希沃
Y586X

A
1.68 1 台 1.68

广州视睿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75 寸多媒

体触控一

体机

希沃
Y575X

A
1.325 10 台 13.25

广州视睿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手提便携

式智能小

音响

万利

达

Y5

M+901

9B

0.065 3 套 0.195
万利达集团有限公

司



移动硬盘

2T

西部

数据

BWML0

020BG

Y

0.066 4 个 0.264 西部数据公司

双接口 u

盘
联想 MU110 0.005 15 个 0.075

联想（北京）有限

公司

便携式无

线扩音（小

蜜蜂）

十度 M1 0.0185 9 个 0.1665
深圳市十度数码科

技有限公司

壁挂式高

拍仪
希沃 SC03 0.075 2 台 0.15

深圳市良田科技有

限公司

数码摄像

机
索尼 NX100 0.88 1 个 0.88

索尼（中国）有限

公司

照相机 佳能

5D4

24-10

5

1.2 1 个 1.2
佳能（中国）有限

公司

户外 LED

电子屏

强力

巨彩
P10 0.1 10 ㎡ 1

厦门强力巨彩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室内全彩

色 LED2.0

电子屏

京东

方

BTQ02

0
0.43

18.

43
㎡ 7.9249

京东方晶芯科技有

限公司

补声音箱
FIDE

K

FHE-1

5
0.2352 2 只 0.4704

广州飞达音响有限

公司

补声音箱
FIDE

K

FHE-1

2
0.192 4 只 0.768

广州飞达音响有限

公司

补声功放
FIDE

K

FMA-8

502
0.36 3 台 1.08

广州飞达音响有限

公司

模拟调音

台

FIDE

K

FMX-1

804
0.228 1 台 0.228

广州飞达音响有限

公司

麦克风
FIDE

K

FHR-3

00
0.2064 1 套 0.2064

广州飞达音响有限

公司

电源时序

器

FIDE

K

FSP-8

232
0.0716 1 台 0.0716

广州飞达音响有限

公司

音响支架

墙壁音响

架

定制 / 0.02 6 个 0.12
甘肃泰达盈科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音响线

600 芯

秋叶

原

Q347T

100
0.0005 50 米 0.025

深圳市秋叶原实业

有限公司

插头四芯

专业

秋叶

原

QD200

4
0.001 15 个 0.015

深圳市秋叶原实业

有限公司

总计：肆拾叁万叁仟伍佰伍拾捌元整（人民币大

写）

43.355

8

三、合同总价款：（大写） 肆拾叁万叁仟伍佰伍拾捌元整



￥：43.3558 万元 ，合同金额包括完成招标文件规定的招标范围内全部货物采

购的货款、税金、安装调试、 运输、人工、材料（含辅材）、验收、保险、培

训、对接、维护费用及相关伴随服务等全过程的费用、政策性文件规定以及合同

包含的所有风险、优惠率、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

第二条：质量和项目技术要求、服务要求：

一、质量要求

1.本项目所采购的货物和服务必须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及技术规范，保证枝术

指标先进，质量可靠，硬件设备“三包”完善。

2.必须符合《招标文件》中的各项要求。

3.乙方须按照采购嘉峪关市玉泉路幼儿园开办设备购置设备采购项目完成

与相关内容的对接，并承担相应的对接费用。

4.甲方采购办公设备、软件应落实软件正版化工作的相关要求；在采购计算

机硬件时，应当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供应商需提供符合采购人需求的正版化

软件，并提供不限期软件免费升级服务，向甲方提供采购所有软件系统(包括硬

件设备配套软件)的授权证书，不得以设置授权期限的方式限制甲方对所采购的

软件系统的使用。

5.乙方须开放本次采购软件(包括硬件配套软件)的数据接口，以实现甲方此

次采购设备、软件系统之间无缝对接，以及后续接入软硬件设备的对接，确保数

据的互联互通，网络流畅运行，在甲方需要时，乙方须为甲方提供对接技术支持，

对接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6.乙方必须按照甲方的要求施工，所有线路全部走桥架，弱电管线走暗线。

安装施工中不得破坏土建方及装修的设施及线路，安装环节要及时跟甲方沟通施

工方案，现场安装施工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二、服务要求

1.乙方负责甲方所购买的 办公电子设备 到合同所指定的地点嘉峪关市玉

泉路幼儿园进行安装，并承担在此过程中的所有费用。

2.乙方必须全力配合产品验证工作，安装调试应在设备交付后 45 天内完成，

全部按照甲方的有关规定进行产品的验收和质检，如设备验收合格，甲方应在验

收报告上签字确定。验收不合格的产品或达不到《招标文件》中规定技术参数要



求的产品，乙方应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整改，无条件提供退（换）货并重新

提供服务，直至验收合格为止，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

3.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合同工期日前 5个工作日，乙方提交外观验收报

告申请验收。

第三条：履行期限、交货方式及交货地点

1.交货期：乙方须在合同签订后 30 天内完成本项目下所有设备的供货，并

按要求申请外观验收。合同签订 45 天内，完成设备安装及调试工作，并按要求

申请初步验收。试运行 30 日后，按要求申请整体验收。

2.交货方式：整体交货。

3.交货地点：嘉峪关市玉泉路幼儿园。

4.包装方式：乙方应充分考虑产品持点、运输距离等，按照相关行业标准进

行包装，做好防潮防水、防震防撞等方面的保护，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

现场，包装费用由乙方负责。内包装不当产生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负责。

5.运输方式：所有货物由乙方自行负责运输到目的地，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四条：履约验收方案（验收交付的标准及方法）

1.外观验收：所有产品应保持外观完好，无划痕、无破损现象。

2.质量验收：所有产品应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参数和要求，运行正

常。

3.所有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经项目试用 30 日内无质量问题，由乙方向甲

方提交验收申请，按照采购内容要求，由甲、乙双方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全面验收。

4.如果产品的质量和规格与合同规定相符，甲方应及时填写验收表；如乙方

未按《招标文件》和合同约定提供服务，产品的质量和规格与合同规定不符，或

有明显缺陷的，乙方应按照甲方意见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更换，直至所有产品质量

达到合同约定要求，期间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乙方负责。如发现乙方提供产品存在

严重质量问题，甲方可通知供方停止供货，解除合同，并追究乙方违约责任。

5.乙方在交验产品时需提供发货清单、出厂合格证以及《招标文件》中要求

提供的各类检测报告、证书、佐证材料备查。

第五条：合同付款周期及付款方式

1.根据一般性采购项目进行分期付款，所有产品全部到货，完成外观验收，

支付合同价款的 50%；项目整体完工且最终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价款的 50%。



第二次付款前，乙方需提供不低于合同总金额 3%且担保期限不少于 1年的银行

质保函。

2.付款须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进行，乙方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嘉峪关分行

户名称：甘肃泰达盈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账 号：62050160010100000229

第六条：售后服务

1.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三包”规定以及合同的约定、相关“服

务承诺”提供服务。

2.所有货物在保修期内维保服务均由乙方提供，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

方承担。质保期内因产品质量对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有权按照实际损失向乙方

索赔。

3.乙方需要提供五年质量保证责任。在质量保证责任期限内，乙方提供免责

维修服务，除超出“三包”期限的配件更换费用外，不得收取人工费或其他服务

费用，且配件费用不得高于任何第三方最低价。

4.乙方须在接报修电话 30 分钟内响应，并保证技术人员 2小时以内到场，

一般故障 24 小时内解决，复杂问题在 7个工作日内解决，如有必要可免费提供

备件，以供使用。

第七条：项目完成期限

乙方必须在合同签订后 45 天内完成中标项目的全部工作。

第八条：保密要求

乙方对甲方完成本合同项下的合同内容时，所接触到的甲方的任何资料、文

件、数据(无论是书面的还是电子的)，以及为甲方提供服务形成的任何交付物件

及资料，负有为甲方保密的义务。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

何第三方提供或透露，保密义务在合同有效期结束后继续生效。如因为乙方的原

因导致甲方受到损失的，甲方有权向乙方索赔直接和间接损失。

第九条：违约责任

1.乙方交付的产品和服务不符合《投标文件》或本合同约定的，甲方有权拒

收或要求乙方更换。



2.乙方无正当理由，未能按本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及质量要求交付货物或提

供服务的，从逾期第5之日起每日按本合同总价 5‰的数额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30%；逾期超过1个月以上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由此造成的甲方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除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外，甲方有权要

求乙方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及为实现权利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

诉讼费等。

3.乙方提供货物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经过两次更换仍然达不到合同约定要

求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须在甲方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起5日内

全额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协议款项，并向甲方支付协议总额10%的违约金。除赔偿

损失、支付违约金外，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及为实现权利支出

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等。

4.乙方须保证投标时所提供各类检测报告、证书以及功能参数佐证材料的真

实性。如甲方查验过程中发现乙方有弄虚作假的现象，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乙方

全额退款，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法律问题均由乙方承担。除赔偿损失、支付违

约金外，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及为实现权利支出的全部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等。

5.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产品或服务，到期拒付货物或服务款项的，甲方向乙

方支付本合同总价 5 的违约金。甲方如逾期付款，则按照同期同类银行贷款

利息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6.政府采购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处理。

第十条：解决争议的方法

一、本合同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

盾或歧义，应按以下顺序解释：

1.本合同条款；

2.招标文件；

3.乙方提供的投标文件和投标报价表；

4.乙方在投标时的书面承诺；

5.中标通知书或成交通知书；



6.合同补充条款或说明；

7.保密协议或条款；

二、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或请求调解，协商不成则应

提交甲方所在地嘉峪关仲裁委员会管辖并依法处理。

第十一条：不可抗力

1.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在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

日内向对方通报，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在取得有关机构的不可抗力证

明或双方谅解确认后，允许延期履行或修订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

承担违约责任。

2.因合同一方迟延履行合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迟延履行方的相应

责任。

第十二条：税费

1.在中国境内、外发生的与本合同执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乙方

向甲方开具合规的普通增值税发票，税率按国家标准执行。

2.在每一付款节点前 7日，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符合规定的普通增值税发票并

向甲方提示付款，甲方应按程序安排付款，付款时间不得早于开票时间。

第十三条：质量保修范围及保修期

1.本合同所有附件、《招标文件》（含补充通知、澄清、答疑会议纪要等）、

投标文件（含澄清等）、《中标通知书》、《标后技术协议》均为合同的有效组

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执行本合同的过程中，所有经双方签署

确认的文件（包括会议纪要、补充协议、往来信函）即成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

分。本合同未尽事项以招标文件约定的内容为主。

2.如一方地址、电话、传真号码有变更，应在变更当日内书面通知对方，否

则，应承担相应责任。

3.除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外，乙方不得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项的任

何责任和义务。

4.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建立真实完整的招标采购档案，妥善保存每项

采购活动的采购文件。

第十四条：合同生效及其他

1.采购人不得向中标人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



2.本合同在甲乙双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3.本合同一式 6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 4份，乙方 2份。

第十五条：合同修改

除了双方签署书面修改合同，并成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外。本合同条件

不得有任何变化或修改。

第十六条：其他特别约定事项

合同附件：

附件一：招标文件

附件二：服务承诺书

附件三：中标通知书

附件四：投标文件

附件五：履约验收方案

采购方（甲方）：嘉峪关市教育局 供货方（乙方）：甘肃泰达盈科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电 话： 0937-6228938 电 话：18909472096

合同签订日期：2025 年 6 月 6 日 合同签订日期：2025 年 6 月 6 日



附件二

售后服务承诺

序号 项目 承诺内容

1

保修期内

我方提供所投产品 5 年的免费上门保修，终身维修。保修期内免费更 换零配件，免费

线上线下技术支持服务，在接到正式通知后 15 分钟内响应，30 分钟内到达现场进行

检修，解决问题时间不超过 12 小时 。保修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2

保修期后
质保期满后，我公司负责设备的终身维修。甲方如需更换设备的零配件，我公司保证

更换的零配件为原厂原装，并只收取零配件的成 本费，同时由我公司负责更换调试

合格。

3 培训方案

我方免费提供 3天以上，最终用户 3人次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直至对方专业技术人

员能够独立操作。

1) 培训内容：

a) 硬件架构：多媒体教学、录播系统设备的硬件构成，各设备之间的“上下级 ”

关系，线缆连接走向，各设备功能等，提交设备 清单。

b) 软件架构：计算机分区方式、多媒体教学系统软件、操作方法。

2) 培训方式：

a) 集中培训：与最终用户单位协调、沟通，在最终用户单位通过 PPT 课件、

现场操作演示等方式进行集中培训，确保培训人员不少于最终用户单位设备管理教师、

任课教师总人数的 90%。培训完成 后，让教师现场使用，对于在使用过程中的问题现

场答疑解惑，增强培训效果；

b) 单独培训：根据最终用户单位需求，对于未能参加集中培训的教师或集中培

训效果不理想的教师进行单独现场培训、现场操作 指导，达到最佳效果，确保不遗漏、

不留死角。

4 其他内容

本项目实行备件先行服务方式：当设备出现故障时，我公司将派售 后人员及时将备

件替换上以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我们将保证项目 中我方所提供设备有充足的备件

供应。以方便用户快速地更换零部件。一旦设备发生故障，我们将及时从库中为用户

提供备件（可能是同型号产品或同等功能产品或性能更优越的产品），以替换损坏 的

设备，维持用户系统的正常运行。在设备保修期间，我公司将积 极响应客户提出的

硬件维修要求，并尽快使客户系统恢复正常。

供应商（公章）：甘肃泰达盈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

日 期： 2025 年 0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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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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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履约验收方案

（1）履约验收主体

采购人： 嘉峪关市教育局

采购代理机构：

□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 无

□第三方专业机构：

□专家：

服务对象： 项目学校

□其他：

（2）履约验收时间

按照买卖合同完成供货安装后，试用 30 天后进行验收

（3）履约验收方式

组织验收小组进行实地查看、试用、访谈等方式进行

（4）履约验收程序

项目学校进行初步验收， 验收合格后，以书面方式申请市教育局组织最终验收

（5）履约验收内容

主要对实施项目的施工进度、设备数量、设备质量、试用情况、售后服务等方面

（6）履约验收标准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的相关要求逐条进行验收

（7）履约验收其他事项

无

风险管控措施

（1）国家政策变化应对措施：根据变化做出适当调整，如确实无法履行及时停止

（2）实施环境变化应对措施：根据变化做出适当调整，如确实无法履行及时停止

（3）重大技术变化应对措施：根据变化做出适当调整，如确实无法履行及时停止

（4）预算项目调整应对措施：根据变化做出适当调整，如确实无法履行及时停止



13

（5）因质疑投诉影响采购进度应对措施：根据变化做出适当调整，如确实无法履行及时

停止

（6）采购失败应对措施： 总结反思后再次实施

（7）不按规定签订或者履行合同应对措施：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处理

（8）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情形应对措施：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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